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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申报承诺书（示例）
一、登记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二）证明用途
作为经营主体设立、变更登记或报备时，提交的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材料。
（三）设定证明依据
依据《公司法》、《外商投资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申请经营主体设立登记或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以及“一照多址”报备时，需提供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四）证明的内容
申请人已依法取得预登记住所（经营场所）的合法使用权，以此作为办理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合法使用证明材料。
（五）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证明内容中提出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受理单位不再收取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六）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撤销已获得的行政许可，同时将该经营主体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经营主体的直接责任人自行政许可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二）受理单位已经告知相关规定和法律责任，申请人已经知悉受理单位告知的全部内容，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三）已符合受理单位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具体是：
1.申报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的地址为：安徽（省、市） XX  县（市、区） XX（乡镇、村）  XX   （道路名）XX（门牌号）  XX（小区楼栋号、房间号）。该住所（经营场所）的所有权人是    张XX     ，其证件号码为：   3401XXXXXXXXXXXXXX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为   自由      （自有／租赁／无偿提供）使用，房屋属性为   商用房  （住宅／商用房／厂房／其他）。
2.已取得该住所（经营场所）的合法使用权，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负责。
3.已知晓《安徽省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内容，申请使用的住所（经营场所）没有违反其中的禁止和限制性规定。
4.属于住宅的，已经依法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一致同意。
5.不以本次登记注册作为今后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依据。
6.自觉接受相关审批和主管部门对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情况的监督管理，并承担因住所（经营场所）的实际情况与登记不相符、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以及违反本承诺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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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书
（填写说明）
注：以下“说明”供填写“承诺书”参照使用，无需向登记机关提供。
1.本申请书适用于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所有类型经营主体，适用于设立、变更登记及有关事项报备。
2.申请人需如实申报住所（经营场所）的地址、权属和使用方式等信息，并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负责，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对违法建筑、经鉴定的危房等，以及其它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要求的生产经营场所，申请人不得申报为住所（经营场所）。
4.新设立的公司由全体股东（发起人）签字；变更登记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分支机构登记的，由隶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其他类型的经营主体，以此标准类推执行。
5.申请人提交的“承诺书”应当使用A4型纸。依本承诺书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